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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希望起飛築夢帳戶」計畫 

一、緣起與目的： 

為協助本市列冊低收入戶家庭累積資產，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結合台北

銀行公益慈善基金會，規劃以儲蓄保險方式，鼓勵參加者儲存部分工作所

得，於其有效期間內發生重大意外事故時，獲理賠保險金，並於三年儲蓄

期滿後，提供一比一相對提撥款，資金運用作為高等教育投資、就業技能

提昇、購屋置產等，保障其就學就業及經濟安全。 

二、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三、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四、贊助單位：台北銀行公益慈善基金會 

五、參加對象： 

        以高雄市列冊低收入戶為對象，符合下列資格者共計一百名： 

1. 家中至少有一人具有工作能力，並穩定就業者。 

2. 家中具高中職以上在學之第二代子女者。 

申請加入專案時須提出初步運用計畫，具資格者超過一百名時，主辦

單位得公開抽籤決定參加者。參加者須簽具同意書，高中職以上子女

須加入高雄市低收入戶第二代希望工程團，遵守相關規定。 

六、計畫時間：儲蓄保險期間：九十三年七月至九十六年六月（共計三年） 

七、計畫執行方式： 

（一） 參加者於銀行開設儲蓄保險帳戶，每月儲蓄 3,000 元，三年共儲存

108,000 元。 

（二） 參加者於三年期間享有壽險及傷害保險保障。 

（三） 三年期滿，參加者須提出運用計畫，經審查核可後，除參加者本身儲蓄

之保險年金外，另由贊助單位提供相對提撥 108,000 元。 

（四） 違反相關規定及中途解約者，僅得領回個人自存及利息部份之金額。 

八、參加者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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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月依規定儲蓄三千元，因故無法當月儲蓄者，得延長一個月補儲蓄，

每年以二次為限。 

（二） 家中負擔家計者需穩定就業。 

（三） 每年需配合社區服務 80 小時。（其中至少 40 小時須由家戶自行媒合） 

（四） 每年須依規定參加教育、輔導等相關課程座談會與活動 36 小時，缺課

者皆須補聽錄音帶及繳交心得報告，惟一年缺課超過 16 小時者，取消

資格。 

（五） 運用計畫： 

1. 參加者申請加入專案時須提出初步運用計畫 

2. 第三年須提出使用計畫書，專案小組依計畫書審核撥付金額 

3. 開始運用金額後半年內必須提出符合使用計畫之經費使用情形說明。 

4. 計畫內容限於高等教育、就業創業、購屋、或其他主辦單位同意之用途。 

（六） 參加者資格限制： 

1. 違反上述注意事項者，取消資格。 

2. 中途自願解約者，取消資格。 

3. 戶籍遷出高雄市者，取消資格。 

4. 因其他工作人口比例、存款額度等經濟性因素遭取消低收入戶資格者，

若無違專案其他相關規定，則可繼續參與專案。 

◎違反以上各點致取消專案參與資格者，僅能領出自存儲蓄額及利息部分。 

九、經費概估 

（一） 三年期滿，一百位參加者各需相對撥付一○八、○○○元， 

共計需一○、八○○、○○○元整，由贊助單位支應。 

 （二）辦理說明會、宣導活動等行政業務費用，則由主辦單位及贊助單位共同

支應。 

十、預期效益及評估方式 

（一）參加者於四年內有三成以上脫離低收入戶身分，或自願放棄政府救

助，提早脫離社會救助體系。 

（二）參加者經濟及身心情況經研究後有顯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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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合購屋、創業、就學規劃等配套措施，增加參與者各項知能與資本。 

（四）參加者配合參與工讀就業、課程、社區服務達八成以上；參加各類座

談會、活動者出席率平均達五成。 

 


